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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0000000年第一季推動司法保護據點年第一季推動司法保護據點年第一季推動司法保護據點年第一季推動司法保護據點

試行檢討會議簡報試行檢討會議簡報試行檢討會議簡報試行檢討會議簡報



本署推動司法保護據點目標本署推動司法保護據點目標本署推動司法保護據點目標本署推動司法保護據點目標

解決其問題解決其問題解決其問題解決其問題
、、、、滿足其需滿足其需滿足其需滿足其需
求求求求、、、、陪同渡陪同渡陪同渡陪同渡
過最困難的過最困難的過最困難的過最困難的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解決其問題解決其問題解決其問題解決其問題
、、、、滿足其需滿足其需滿足其需滿足其需
求求求求、、、、陪同渡陪同渡陪同渡陪同渡
過最困難的過最困難的過最困難的過最困難的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結合花蓮結合花蓮結合花蓮結合花蓮
縣政府縣政府縣政府縣政府、、、、
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
資源資源資源資源，，，，妥妥妥妥
善運用緩善運用緩善運用緩善運用緩
起訴處分起訴處分起訴處分起訴處分
金金金金

協助急難協助急難協助急難協助急難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受受受受
保護管束保護管束保護管束保護管束
人人人人、、、、更生更生更生更生
人及犯罪人及犯罪人及犯罪人及犯罪
被害人被害人被害人被害人



主辦及承辦單位主辦及承辦單位主辦及承辦單位主辦及承辦單位

更保花
蓮分會

觀護志工
協進會

主辦單位
花蓮地檢

犯保花
蓮分會

陳報

陳報

陳報



各承辦單位所結合之公益團體各承辦單位所結合之公益團體各承辦單位所結合之公益團體各承辦單位所結合之公益團體

更生保護會花蓮分會更生保護會花蓮分會更生保護會花蓮分會更生保護會花蓮分會

基督教主
愛之家

國際崇
他社花
蓮社

花蓮縣
婦女會

陳報

花蓮基
督教女
青年會

花蓮縣
工商婦
女協會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花蓮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花蓮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花蓮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財團法人現
代婦女教育
基金會

陳報

門諾社會
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
會



花蓮縣觀護志工協進會花蓮縣觀護志工協進會花蓮縣觀護志工協進會花蓮縣觀護志工協進會

花蓮縣子午
線文教慈善
協會

陳報

花蓮縣老
人暨家庭
關懷協會



補補補補 助助助助 對對對對 象象象象〈〈〈〈限限限限 設設設設 籍籍籍籍 於於於於 花花花花 蓮蓮蓮蓮 縣縣縣縣〉〉〉〉

個 人 以 特特特特 定定定定 對對對對 象象象象為主

家 庭 以 急急急急 難難難難 家家家家 庭庭庭庭 為 主



申請急難救助預先審查資格申請急難救助預先審查資格申請急難救助預先審查資格申請急難救助預先審查資格

因其他原因暫時被排除
在政府社會救助法規定
的補助對象，無法即時
獲得政府社會福利系統

支持

因其他原因暫時被排除
在政府社會救助法規定
的補助對象，無法即時
獲得政府社會福利系統

支持

11

雖已獲得政府、社會福
利資源救助，但救助金

額不足以支應生活者。

雖已獲得政府、社會福
利資源救助，但救助金

額不足以支應生活者。

22

以救急不救以救急不救以救急不救以救急不救
窮為原則窮為原則窮為原則窮為原則



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花蓮分會

依更生保護法第

二條規定指定之

更生人為對象。

花蓮縣觀護

志工協進會

更生保護會
花蓮分會

一 般 急 難 家 庭 依犯罪被害人保護

法第一條所規定之

對象

受 保 護 管 束 人或受處分人

更 生 人 之 急 難 家 庭

犯 罪 被 害 人 之 急 難

家 庭

貳貳貳貳、、、、提提提提 供供供供 福福福福 利利利利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諮諮諮諮 詢詢詢詢 、、、、 轉轉轉轉 介介介介 對對對對 象象象象：：：：

各承辦單位及所結合之協辦單位受理服務對
象〈不限個人或家庭〉如有轉介、諮詢需求
者，應積極辦理之。

各承辦單位及所結合之協辦單位受理服務對
象〈不限個人或家庭〉如有轉介、諮詢需求
者，應積極辦理之。

壹壹壹壹、、、、提提提提 供供供供 急急急急 難難難難 救救救救 助助助助 對對對對 象象象象：：：：



「特定對象」主要包括那些人？
一、更生保護對象：

〈一〉執行期滿，或赦免出獄者。

〈二〉保釋出獄、保外醫治者。

〈三〉保安處分執行完畢，或免其處分之執行者。

〈四〉受緩刑之宣告者。

〈五〉在少年法院執行觀護之少年。

二、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一條指定之對象：

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性侵害

犯罪行為被害人。

三、假釋、緩刑中之受保護管束人。

四、本署執行中之社會勞動人及義務勞務受處分人。



急難救助特定對象急難救助特定對象急難救助特定對象急難救助特定對象１１１１－－－－受保護管束受保護管束受保護管束受保護管束

人人人人、、、、更生人更生人更生人更生人、、、、犯罪被害人犯罪被害人犯罪被害人犯罪被害人

•應用時機應用時機應用時機應用時機

個案因遭逢變故，例如重病、重殘，家人遺棄等無法生活，
急需取得政府、社會福利救助，或救助時間顯緩不濟急者。

•應備證件應備證件應備證件應備證件

所得證明〈國稅局申請，
已取得低收入戶證明免附〉
、監所相關文件。必要時得
要求提供不動產證明
〈稅捐處申請〉。

申請書、
個案戶籍、
身分證明

已轉介、申請政
府、社會福利
機關〈構〉之證
明或事實記錄。



急難救助特定對象急難救助特定對象急難救助特定對象急難救助特定對象2－－－－假釋假釋假釋假釋、、、、期滿期滿期滿期滿、、、、特特特特

赦赦赦赦、、、、赦免即將出監所之受刑人赦免即將出監所之受刑人赦免即將出監所之受刑人赦免即將出監所之受刑人

•應用時機應用時機應用時機應用時機

個案因年老、殘疾、精神病等無法生活，遭家人、親友

遺棄，急需安置醫院、收容所，急需取得政府、社會福
利救助，或救助時間顯緩不濟急者。

•應備證件應備證件應備證件應備證件

申請書、
個案戶籍、
身分證明

監所相關證明文件，
必要時得要求提供不動
產證明〈稅捐處申請〉。

承辦單位
已轉介、申請政
府、社會福利
機關〈構〉之證
明或事實記錄。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符合急難救助資格之條件符合急難救助資格之條件符合急難救助資格之條件符合急難救助資格之條件
• 一一一一、、、、年滿年滿年滿年滿65歲者歲者歲者歲者：：：：必須符合以下規定必須符合以下規定必須符合以下規定必須符合以下規定。。。。

1、、、、設籍花蓮縣者設籍花蓮縣者設籍花蓮縣者設籍花蓮縣者。。。。
2、、、、因貧窮生活困難因貧窮生活困難因貧窮生活困難因貧窮生活困難，，，，親人遺棄或無親人認養收容者親人遺棄或無親人認養收容者親人遺棄或無親人認養收容者親人遺棄或無親人認養收容者。。。。
3、、、、不拒絕政府單位安置收容者不拒絕政府單位安置收容者不拒絕政府單位安置收容者不拒絕政府單位安置收容者。。。。
4、、、、如假釋或緩刑期滿如假釋或緩刑期滿如假釋或緩刑期滿如假釋或緩刑期滿，，，，其期滿日未超過其期滿日未超過其期滿日未超過其期滿日未超過2年者年者年者年者。。。。
5、、、、必須是已轉介政府或社福單位尋求協助必須是已轉介政府或社福單位尋求協助必須是已轉介政府或社福單位尋求協助必須是已轉介政府或社福單位尋求協助，，，，尚未補助或補助不尚未補助或補助不尚未補助或補助不尚未補助或補助不
足以支應生活者足以支應生活者足以支應生活者足以支應生活者。。。。

• 二二二二、、、、未滿未滿未滿未滿65歲者歲者歲者歲者：：：：必須符合以下規定必須符合以下規定必須符合以下規定必須符合以下規定。。。。
1、、、、設籍花蓮縣者設籍花蓮縣者設籍花蓮縣者設籍花蓮縣者。。。。
2、、、、貧窮生活困難貧窮生活困難貧窮生活困難貧窮生活困難，，，，而且因重殘而且因重殘而且因重殘而且因重殘、、、、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或其他疾病等致無工或其他疾病等致無工或其他疾病等致無工或其他疾病等致無工
作能力作能力作能力作能力，，，，無法自立更生者無法自立更生者無法自立更生者無法自立更生者。。。。

3、、、、不拒絕政府單位安置收容者不拒絕政府單位安置收容者不拒絕政府單位安置收容者不拒絕政府單位安置收容者。。。。
4、、、、如假釋或緩刑期滿如假釋或緩刑期滿如假釋或緩刑期滿如假釋或緩刑期滿，，，，其期滿日未超過其期滿日未超過其期滿日未超過其期滿日未超過2年者年者年者年者。。。。
5、、、、必須是已轉介政府或社福單位尋求協助必須是已轉介政府或社福單位尋求協助必須是已轉介政府或社福單位尋求協助必須是已轉介政府或社福單位尋求協助，，，，尚未補助或補助不尚未補助或補助不尚未補助或補助不尚未補助或補助不
足以支應生活者足以支應生活者足以支應生活者足以支應生活者。。。。



急急急急 難難難難 救救救救 助助助助 特特特特 定定定定 對對對對 象象象象 3－－－－

急急急急 難難難難 家家家家 庭庭庭庭

•應用時機應用時機應用時機應用時機

家逢巨變，或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突然死亡、失蹤或罹患
重傷病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家庭生活陷入困境，無法即
時取得政府、社會福利救助，或救助時間顯緩不濟急者。

•應備證件應備證件應備證件應備證件

全戶所得證明〈向國稅局申請，已取得

收入戶證明免附〉及其他相關證明〈失蹤

、喪葬、醫療或入獄等證明文件〉，必要時

得提供不動產證明〈稅捐處申請〉。

申請書、全戶戶
籍、已轉介、申請
政府、社會福利
機關〈構〉之證
明或事實記錄。



補助條件說明補助條件說明補助條件說明補助條件說明

•補助對象以補助對象以補助對象以補助對象以急難家庭急難家庭急難家庭急難家庭為主為主為主為主，，，，且且且且設籍花蓮縣者設籍花蓮縣者設籍花蓮縣者設籍花蓮縣者；；；；不包含貧困不包含貧困不包含貧困不包含貧困、、、、弱勢弱勢弱勢弱勢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以上請受理轉介諮詢服務以上請受理轉介諮詢服務以上請受理轉介諮詢服務以上請受理轉介諮詢服務〉〉〉〉

•急難家庭申請補助事實必須是發生特殊原因以致於家庭陷入困境急難家庭申請補助事實必須是發生特殊原因以致於家庭陷入困境急難家庭申請補助事實必須是發生特殊原因以致於家庭陷入困境急難家庭申請補助事實必須是發生特殊原因以致於家庭陷入困境

者者者者，，，，急需救助者急需救助者急需救助者急需救助者〈〈〈〈以救急不救窮為原則以救急不救窮為原則以救急不救窮為原則以救急不救窮為原則〉〉〉〉：：：：

1、、、、家逢巨變家逢巨變家逢巨變家逢巨變，，，，例如發生家暴例如發生家暴例如發生家暴例如發生家暴、、、、火災或經濟喪失等因素以致於家庭火災或經濟喪失等因素以致於家庭火災或經濟喪失等因素以致於家庭火災或經濟喪失等因素以致於家庭

陷入困境陷入困境陷入困境陷入困境，，，，急需救助者急需救助者急需救助者急需救助者，，，，不包含地震不包含地震不包含地震不包含地震、、、、水災等大型水災等大型水災等大型水災等大型、、、、廣泛之災廣泛之災廣泛之災廣泛之災

害害害害。。。。

2、、、、必須是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死亡必須是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死亡必須是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死亡必須是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死亡、、、、失蹤失蹤失蹤失蹤、、、、罹患重傷病及其罹患重傷病及其罹患重傷病及其罹患重傷病及其

他變故等因素無法工作他變故等因素無法工作他變故等因素無法工作他變故等因素無法工作，，，，致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致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致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致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急需救助者急需救助者急需救助者急需救助者，，，，其其其其

他家庭成員如有相同原因他家庭成員如有相同原因他家庭成員如有相同原因他家庭成員如有相同原因，，，，不得補助不得補助不得補助不得補助。。。。

•必須是已轉介政府或社福單位尋求協助必須是已轉介政府或社福單位尋求協助必須是已轉介政府或社福單位尋求協助必須是已轉介政府或社福單位尋求協助，，，，尚未補助或補助不足以尚未補助或補助不足以尚未補助或補助不足以尚未補助或補助不足以

支應生活者支應生活者支應生活者支應生活者。。。。



壹壹壹壹、、、、急難救助流程範例簡介急難救助流程範例簡介急難救助流程範例簡介急難救助流程範例簡介

•案家向公益或更保、犯保團體申請急難救助。

•案家向花蓮縣觀護志工協進會申請急難救助。

•個案向公益團體申請急難救助。

•個案由公益團體轉介或直接向承辦單位申請急

難救助。



案家向案家向案家向案家向〈〈〈〈公益公益公益公益////更保更保更保更保、、、、犯保團體犯保團體犯保團體犯保團體〉〉〉〉申請急難救申請急難救申請急難救申請急難救
助之簡易流程助之簡易流程助之簡易流程助之簡易流程

結案
陳報

結案
陳報

指定人員
初次訪查

指定人員
初次訪查

受理
填資料
審核證件

受理
填資料
審核證件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1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1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2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2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3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3

審核
付款

結案

花蓮縣
觀護志工
協進會

指定志工
複查

資料
審核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4階段階段階段階段4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5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5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6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6



案家向案家向案家向案家向公益團體或更保公益團體或更保公益團體或更保公益團體或更保、、、、犯保花蓮犯保花蓮犯保花蓮犯保花蓮

分會分會分會分會申請急難救助範例申請急難救助範例申請急難救助範例申請急難救助範例

•步驟一、受理：

1、區別申請人身分。

2、瞭解申請人申請之目的。

3、瞭解申請人是否申請政府、社會福利

救助。 〈如無，進行轉介服務服務記

錄表範例〈附件18〉

4、填寫急難救助申請〈通報表〉

範例〈附件1〉



•步驟二、請案家繳交相關資料：

全戶戶籍謄本、全戶所得證明〈國稅局申請，已取得低
收入戶證明免附〉及其他相關證明〈失蹤、喪葬、醫療
或入獄等證明文件〉，必要時得提供不動產證明〈稅捐
處申請〉。

•步驟三、請申請人在申請書背面簽名負責。

•範例〈附件2〉

•步驟四、指定人員進行訪查、照相，瞭解是否有急

難事實。

•步驟五、填寫接案訪查記錄，並主管審核。範例〈附件
3〉

•結案 將資料函〈移〉送至花蓮縣觀護志工協進會。



花蓮縣觀護志工協進會接續辦理

•步驟一：預審資料是否符合急難事實

•步驟二：立即指定志工實地複查

1、指定志工進行訪查、照相，瞭解是否

有急難事實。

2、填寫志工訪查記錄，並主管審核。〈附件4〉.

•申請所附資料不全者，請申報團體補件，未符合
資格者退件或直接轉介政府社會福利機構。



•步驟三：急難事實認定及審核：

1、如申請事實符合規定且明確，請依層

級三日內完成核定作業。

2、如申請事實尚有爭議則：

〈1〉再指定人員複查。

〈2〉召集相關委員開會評估核定。

•步驟四：填寫申請表之核定欄。〈附件5〉

•步驟五：結案，交付前請案家簽署切結書。〈附件6〉

•急難救助金支付方式

1、金融付款：請申請人提供金融帳號。

2、現金付款：請申請人簽署收據。〈附件15~1〉



案家向花蓮縣觀護志工協進會申請
急難救助之簡易流程

審核
付款

結案

審核
付款

結案

指定志工
訪查

指定志工
訪查

受理
填資料
審核証件

受理
填資料
審核証件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1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1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2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2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3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3



案家向花蓮縣觀護志工協進會申請
急難救助

•步驟一、受理：

1、區別申請人身分。

2、瞭解申請人申請之目的。

3、瞭解申請人是否申請政府、社會福利

救助。 〈如無，進行轉介服務服務記

錄表範例服務記錄表範例〈附件18~1〉

4、填寫急難救助申請〈通報表〉範例

〈附件7〉



•步驟二、請案家繳交相關資料：

全戶戶籍謄本、全戶所得證明〈向國稅局申請，
已取得低收入戶證明免附〉及其他相關證明〈失
蹤、喪葬、醫療或入獄等證明文件〉，必要時得
提供不動產證明〈稅捐處申請〉。

〈接案訪查記錄免填〉
•步驟三、請申請人在申請書背面簽名負責。範例
〈附件8〉

•步驟四：立即指定志工實地複查

1、指定志工進行訪查、照相，瞭解是否
有急難事實。

2、填寫志工訪查記錄，並主管審核。 。範例
〈附件9〉



•步驟五：急難事實認定及審核：

1、如申請事實符合規定且明確，請依層

級三日內完成核定作業。

2、如申請事實尚有爭議則：

〈1〉再指定人員複查。

〈2〉召集相關委員開會評估核定。

•步驟六：填寫申請表之核定欄。範例

〈附件10〉

•步驟七：結案，交付前請案家簽署切結書。

•急難救助金支付方式

1、金融付款：請申請人提供金融帳號。

2、現金付款：請申請人簽署收據。收據〈附件15~1〉



個案向公益團體申請急難救助之簡
易流程

依個案身分
轉介承辦單位

結案

依個案身分
轉介承辦單位

結案

填寫受理
服務記錄表

填寫受理
服務記錄表

受理
確認身分

受理
確認身分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1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1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2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2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3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3



個案向公益團體申請急難救助範例

•步驟一、受理：

1、確認申請人是否符合補助對象特殊身

分。

2、瞭解申請人申請之目的。

3、瞭解申請人是否申請政府、社會福利

救助。〈如無，進行轉介服務〉

•步驟二 填寫受理服務記錄表。範例〈附件19〉

•步驟三 結案

依申請人之身分轉介承辦單位。〈附受理服

務記錄表〉



個案由公益團體轉介或直接向承辦單位
申請急難救助之簡易流程

審核
付款

結案

審核
付款

結案

指定志工
訪查

指定志工
訪查

受理
填資料
審核証件

受理
填資料
審核証件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1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1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2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2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3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3



個案由公益團體轉介或直接向承辦單位
申請急難救助

•步驟一、受理：

1、區別申請人身分。

2、瞭解申請人申請之目的。

3、瞭解申請人是否申請政府、社會福利

救助。 〈如無，進行轉介服務服務記

錄表範例〈附件18~1〉

4、填寫急難救助申請〈通報表〉範例

〈附件11〉



•步驟二、請申請人繳交相關資料：
個案戶籍、身分證明、所得證明〈國稅局申請，已
取得低收入戶證明免附〉、監所相關文件。必要時
得要求提供不動產證明〈稅捐處申請〉。

•步驟三、請申請人在申請書背面簽名負責。範例
〈附件12〉

•〈接案訪查記錄免填〉

•步驟四：立即指定志工實地複查

1、指定志工進行訪查、照相，瞭解是否
有急難事實。

2、填寫志工訪查記錄，並主管審核。 。範例〈附件
13〉



•步驟五：急難事實認定及審核：

1、如申請事實符合規定且明確，請依層

級三日內完成核定作業。

2、如申請事實尚有爭議則：

〈1〉再指定人員複查。

〈2〉召集相關委員開會評估核定。

•步驟六：填寫申請表之核定欄。 範例〈附件
14〉

•步驟七：結案，交付前請案家簽署切結書。

1、金融付款：請申請人提供金融帳號。

2、現金付款：請申請人簽署收據。範例〈附件
15〉



貳貳貳貳、、、、轉介諮詢服務流程範例簡介轉介諮詢服務流程範例簡介轉介諮詢服務流程範例簡介轉介諮詢服務流程範例簡介

•申請人向公益團體申請轉介諮詢服務。

•申請人直接向承辦單位申請轉介諮詢服

務。



申請人向公益團體申請轉介諮詢服務
主要服務項目、範例

服務記錄表範例〈附件19〉

•就業服務轉介：花蓮〈玉里〉就業服務站。

•自行救助或轉介：

1、社會公益團體生活或醫療救助：

2、轉介花蓮縣政府生活或醫療救助：

3、轉介承辦單位申請本署急難救助：

•法律服務轉介：轉介本署或法院服務處。

•其他轉介諮詢服務：戒癮、婚姻、家庭、

更生或被人保護等。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轉介諮詢服務轉介諮詢服務轉介諮詢服務轉介諮詢服務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步驟1：填寫服務記錄表

1、申請人求助方式可採電話或面談。

2、瞭解申請人求助事項。

3、填寫洽談內容。

•步驟2：進行轉介 ，其方式為

1、函送，請影印函送公文。範例轉介函〈附件
20〉

2、傳真方式。影印傳真記錄。

•結案 將資料函〈移〉送至所屬承辦單位。



申請人向承辦單位申請轉介諮詢服務
主要服務項目

•就業服務轉介：花蓮〈玉里〉就業服務
站。

•自行救助或轉介：

1、社會公益團體生活或醫療救助：

2、轉介花蓮縣政府生活或醫療救助：

•法律服務轉介：轉介本署或法院服務處。

•其他轉介諮詢服務：戒癮、婚姻、家庭、

更生或被人保護等。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轉介諮詢服務轉介諮詢服務轉介諮詢服務轉介諮詢服務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步驟1：填寫服務記錄表

1、申請人求助方式可採電話或面談。

2、瞭解申請人求助事項。

3、填寫洽談內容。

•步驟2：進行轉介 ，其方式為

1、函送，請影印函送公文。

2、傳真方式。影印傳真記錄。



更保、犯保花蓮分會、花蓮縣觀護志工
協進會 結案

•陳報地檢署報表、資料
•一、首頁：司法保護據點調查表。(附件21)

附件：〈僅附影本即可，其餘資料請留存備查〉
〈一〉急難救助申請書/通報表。
〈二〉轉介資詢服務記錄表。
〈三〉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辦理相關活動記錄。〈只記錄活動名

稱、活動日期、參加人數及活動簡介即可〉相關資料留
存。

•二、季統計報表。〈附件17〉.xls

•三、月支出明細及收支一覽表依原使用緩起訴處分金之
規定辦理。附件16〉.xls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1 1 1 1 ---- 提提提提 供供供供 急急急急 難難難難 救救救救 助助助助 ：：：：

救助金總額不得超過 2 萬元。救助金總額不得超過 2 萬元。

緊緊緊緊急急急急救救救救助助助助

提供 5 0 0 0 元以內救助金。

生生生生活活活活救救救救助助助助
每月提供生活救助金 3 0 0 0 元，但不得
超過 6 個月。

醫醫醫醫療療療療、、、、收收收收容容容容所所所所安安安安置置置置

注意注意

個案如已接受政府社會福利資源，立即停止支付

。但所接受福利資源協助金額顯有不足，經實地

訪查後，再酌予支助。

個案如已接受政府社會福利資源，立即停止支付

。但所接受福利資源協助金額顯有不足，經實地

訪查後，再酌予支助。



預計期程預計期程預計期程預計期程

100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1

日日日日~100年年年年6

月月月月30日試行日試行日試行日試行 100年年年年7月月月月1

日正式實施日正式實施日正式實施日正式實施

99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

底前規劃底前規劃底前規劃底前規劃




